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咨询！ 一、为保证我院2009年招生工作公平、公开、公正进

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高

等教育法》以及教育部和各省区招生委员会关于2009年普通

高校招生工作有关规定，结合我院实际，制定本章程。 二、

学校简介 1、学校全称与代码：东营职业学院。国标代码

：12440。 2、校址：山东省东营市黄河路569号。 3、办学层

次：高职（专科）。 4、办学类型：公办普通高等职业技术

学院。 5、批准成立时间和批准单位：东营职业学院成立

于2001年7月25日，由山东省人民政府批准成立、国家教育部

备案，东营市人民政府举办。 6、学校基本情况：学院位于

山东省东营市中心城区，学院所在的东营市是黄河三角洲的

中心城市，也是全国第二大油田----胜利油田的基地，位属经

济快速发展的环渤海城市群和山东半岛城市群，是中国东部

沿海城市中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之一，城镇居民

人均收入在山东省名列前茅。2008年，东营市GDP总量达到

2052亿元 ，位列全国城市排名37位。建设黄河三角洲高效生

态经济已列入国家“十一五”计划，2008年以来，山东省人

民政府又向中央提出议案拟将黄河三角洲列为国家级经济实

验区，并计划投资1.5万亿元实施黄河三角洲全面建设发展工

程。近年来，东营市实施的“大开放、大招商、大发展”战



略引来了包括世界五百强在内的诸多著名企业投资，2008年

，新增高技术含量就业岗位达3万余个。区域经济与社会事业

的强势发展，为高等职业教育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也为

我院毕业生提供了良好的就业环境。 学院占地面积近2700亩

，建筑面积35万平方米，建有机械、电子、数控、化工、会

计电算化、平面设计与影视编辑、物流工程、多媒体实验室

等专用实验室120余个，教学用计算机2200余台，全部通过宽

带连接因特网，教学仪器设备总值达5468万元。固定资产总

值4.54亿元。图书馆现有藏书72.6万册，电子图书21万册，订

有各类报刊1000余种。学院建立了院内外实训、实习基地150

余个，设立了32个专业的技能鉴定站，6个专业的行业资格证

书认证点，2009年毕业生的职业资格证书和行业岗位证书考

取率均达100%。学院设有工业工程、农业工程、计算机、经

济、文法、教师教育、艺术等七个系，有专任教师658人，其

中博士13人,硕士300余人,副教授以上职称193人，“双师型”

教师270人，聘请实践类课程指导技师、工程师80余人。学院

现有44个招生专业，涵盖12个专业大类，26个专业类，其中

应用化工技术和计算机网络技术为省级示范性专业。学院现

有全日制高职在校生11600余人，已培养八届毕业生计15000余

人。学生食堂是省级A级食堂，学生公寓配备有暖气、电风

扇、壁橱、书橱书桌、电话、卫生间等设施，院内设有邮电

所、邮政储蓄所、新华书店、移动、联通营业厅、超市、综

合服务楼等。2009年，学院又筹资1.1亿用于综合图书楼、多

功能体育场建设和校园美化绿化，办学条件得到进一步完善

。 学院的办学理念是：以服务为宗旨，以就业为导向，以能

力为本位，以学生为中心，培养生产、建设、管理、服务一



线需要的高技能应用型人才。 学院的办学特色是：依托黄河

三角洲开发建设优势产业群和胜利油田产业链，建设以工为

主，经、管、农、文、法、教育、艺术等专业协调发展的优

势专业群，初步形成了以石油化工等专业为龙头的石油化工

专业群，以机械、电气等专业为龙头的加工制造专业群，以

电子信息等专业为龙头的高新技术专业群，以物流、市场营

销等专业为龙头的现代服务专业群。 建院以来，已有343名学

生在市级以上技能竞赛中获奖，其中获国家级团体二等奖3项

、三等奖1项，获省级团体一等奖1项、二等奖5项、三等奖6

项。近三年来，新生报到率与毕业生就业率均位列同类院校

前茅。2004年，在山东省人事厅、教育厅组织的全省高校毕

业生就业工作评估中我院获“优秀”等级，在2005年全省高

职院校人才培养工作水平评估中被评为“优秀”等级，2006

年底，学院荣获“山东省依法治校示范校”荣誉称号。 三

、2009年分专业招生计划 2009年我院面向全国11个省区招生

，总招生计划数4100人，其中山东省3900人，江苏省15人，浙

江省15人，河南省30人，辽宁省15人，安徽省15人，吉林省15

人，山西省25人，河北省15人，内蒙古自治区50人，新疆维

吾尔自治区5人，我院各专业学制均为三年，层次均为专科。

详见东营职业学院2009年分专业招生计划表。 五、收费标准

：文科类专业学费每生每年4500元，理科类专业每年4800元

，艺术类专业每年5200元；住宿费每生每年1000元。 新生报

到后因故退学或受校纪处分开除学籍的，根据学生实际学习

时间按月（不满1个月者按1个月计）计退剩余的学费和住宿

费。学生学习时间按每年10个月计算。 六、奖助学金、助学

贷款和贫困生资助管理办法 1、奖学金分国家级、省级和学



院级等三个等级。获国家奖学金者，每生每年8000元；获省

政府奖学金者，每生每年6000元；获学院奖学金的学生占在

校生总数的30%，其中获一等奖每人每学年奖励800元，二等

奖500元，三等奖300元。另外还设有国家励志奖学金，由省

政府财政和市政府财政分别按40%和60%比例分担出资，每人

每年5000元。 2、学院对山东省普通文、理科入学成绩位居

前20名新生，每人奖励2000元，入学时用于抵缴学费。 3、助

学金：我院助学金分为学院助学金和国家助学金，前者由学

院出资，后者由省政府和市政府财政按照40%和60%的比例分

担出资。国家助学金分为三个档次，一、二、三档资助金额

分别为每生每年1000元、2000元、3000元。 4、学院协助家庭

经济困难的学生办理生源地国家助学贷款，在校学习期间利

息由财政负担，毕业后开始计利息，毕业后两年内开始归还

，毕业后六年内还清。山东省籍学生毕业后自愿到省内30个

经济欠发达县艰苦行业工作的毕业生，服务年限达到5年以上

的，其在校学习期间的国家助学贷款本金及其全部偿还之前

产生的利息由财政代为偿还。 5、对家庭经济特别困难且持

有县级以上民政部门开具证明、经学院实地考察情况属实且

符合国家相关政策规定的新生，采取缓缴或者部分减免学费

的方式进行帮扶，具体标准由学院根据学生家庭实际情况、

按学院有关规定确定。 6、学院对在校特困生设有勤工助学

岗800个，每人每月补贴120150元。 七、颁发学历证书学校名

称为：东营职业学院，证书为普通高等教育专科学历证书。 

八、其他事项 1.学校不委托任何机构和个人办理招生相关事

宜。对以东营职业学院名义进行非法招生宣传等活动的机构

或个人，学校保留依法追究其责任的权利。 2.本章程若有与



上级有关政策不一致之处，以上级政策为准。 3.本章程未尽

事宜，按上级有关规定执行。 4.本章程由东营职业学院负责

解释。 5.本章程自省教育主管部门审核通过后生效。 九、咨

询、联系方式： 1、学院招生就业处联系电话：05468060069

，8060063，8060559，8060655； 2、联系人：张汝山、张金福

； 3、传真：0546-8060069，8060018； 4、邮政编码：257091

； 5、网址：http://zs.dyxy.net。 更多2009年高考信息请访问：

百考试题高考网（收藏本站） 百考试题高考论坛 百考试题高

考网校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

请访问 www.100test.com 


